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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嘉源(2019)-04-049 

致：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受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年

http://www.jiayuan-law.com/
http://www.sse.com.cn/


中国巨石 2018 年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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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通知中列明的事项逐

项进行了表决，在审议构成关联交易的事项时，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按

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并参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票清点程序对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清点和统计。 

网络投票结束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

投票总数和统计数。 

2、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1）《2018 年年度报告及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1,665,204,4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股数 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股数 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42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2%；反对 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弃权 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2）《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665,204,4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股数 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股数 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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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86%；反对股数 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股数 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42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2%；反对 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弃权 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4）《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665,204,4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股数 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股数 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42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2%；反对 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弃权 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5）《201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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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421,7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2%；反对 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弃权 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7）《关于 2018 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658,694,1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77%；反对股数 6,531,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2%；弃权股数 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67,911,4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551%；反对 6,531,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44%；弃权 72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8）《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关于公司与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该议案的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720,550,0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反对股数 22,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股数 92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420,9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反对 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弃权 92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2）《关于公司与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该议案的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720,550,0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反对股数 22,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股数 1,020 股，占出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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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420,9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反对 2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6%；弃权 1,02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3）《关于公司与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该议案的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720,550,0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反对股数 22,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股数 1,02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420,9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反对 2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6%；弃权 1,02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4）《关于公司与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联股东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该议案的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1,119,074,63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反对股数 22,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弃权股数 92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420,9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反对 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弃权 92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5）《关于公司与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下属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该议案的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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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074,63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反对股数 22,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弃权股数 1,02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420,9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7%；反对 2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6%；弃权 1,02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9）《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2019 年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97,030,7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046%；反对股数 67,034,9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255%；弃权股数 1,161,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6,247,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066%；反对 67,034,965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03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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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为：同意 1,550,326,53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000%；反对股数 67,103,4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296%；弃权股数 47,796,8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543,7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334%；反对 67,103,426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670%；弃权 47,796,854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996%。 

（12）《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2019 年远期结售汇、货币利率互换掉期及贵

金属期货交易业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97,030,6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046%；反对股数 67,034,9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255%；弃权股数 1,161,2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6,247,8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065%；反对 67,034,965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277%；弃权 1,161,22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5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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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665,204,2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股数 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股数 9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4,421,5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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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议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根据统计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通过。 




